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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規則依公路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使用公路用地，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規則之用語，其釋義如下：
  一、公路用地：指現有供公路使用之土地及依本法第九條編定預供

公路使用之土地。
  二、路基：指承受路面之土壤部分，其幅度包括路基有效寬度及為

使路基穩定所形成填挖土之邊坡。
  三、路基邊緣：指路基坡腳或坡頂之邊緣。
  四、路肩：指路基有效寬減除車道寬及行車分隔設施寬所餘兩側之

路基面。
  五、路肩內側與外側：路肩與車道銜接之一側為內側，另一側為外

側。



  六、彎道內側與外側：公路曲線部分近圓心之一側為內側，遠圓心
之一側為外側。

  七、路拱：指公路橫斷面之曲線。
 八、路面：指承受車輛行駛部分，在路基上以各種材料鋪築之承受

層。
  九、行車分隔設施：指在公路路幅內，為區分車道或導引行車所設

之設施。
  十、使用人：指在公路用地內挖掘、埋設或附掛設施之公私機構或

法人。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第八款見附圖一公路橫斷面圖。

第四條      本規則所定公路主管機關應辦事項，國道、省道由交通部之專設
機構辦理。市道、縣道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區道、鄉道由直
轄市、縣政府或以命令指定之區、鄉（鎮、市）公所辦理。直轄市、縣
政府並得將市道、縣道委託交通部之專設機構辦理。

            省道經過直轄市政府、市政府行政區域部分，除快速公路由交通
部之專設機構辦理外，由交通部與當地直轄市政府、市政府協商定之。

第四條之一  本法第七十二條所列處罰、責令回復原狀、償還修復費用或賠償、
限期改善及拆除等事項，其屬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者，由交通部委任其專
設機構辦理之。

第五條    在公路用地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同意不得為任何其他用途之使用。

  編為公路使用之土地，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得為從來之使用外，不
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

第六條    使用公路用地之設施，除埋設管線應依照使用公路用地設施位置示
意圖之規定位置辦理外，其他使用公路用地之設施，應依照公路主管機
關指定之位置辦理，並應由使用人於施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工程計畫
書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方得施工。

第七條    使用公路用地，應選擇對公路損害最少之施工方法為之。施工時，
除應維護交通與安全外，並應遵守公路主管機關於許可時所規定之注意
事項。

第八條    使用公路用地之設施，由使用人負責養護，如因養護不善致他人遭
受損害時，應由使用人負責賠償。

第九條    使用人因使用公路用地，致使公路設施損毀或肇致災害時，其修復
賠償應由使用人負責。

第十條    公路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與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商時，其內容應包括施工期間之交通維持措施。
  前項公路工程，須將公路用地範圍內原有管線或其他設施遷移時，

其經費負擔原則應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八項規定辦理。
  前項原有管線之遷移，以由管線機構負責設計、施工為原則，並應

配合公路工程施工適時辦理；必要時可協調委由公路主管機關代辦設計



施工。管線機構如有擴充其容量或補強換新者，其擴充及補強換新部分
所增費用由管線機構負擔。
  第二項設之遷移，公路主管機關應於實施年度前，通知使用人估計

所需費用並編列預算辦理，如屬急要工程，不及編列預算時，得由公路
主管機關先行墊款，再由使用人列入下年度預算歸還。

第十條之一    因辦理前條公路工程需要，既有管線必需遷移時，公路主管機
關應協調管線機構擇定遷移位置，訂定期程配合遷移，並通知管線
機構進場施工，管線機構應於接獲通知後按協調期程進場施工，至
遲應於接獲通知進場施工起六個月內完成遷移。但如經公路主管機
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公路主管機構未依前項協調通知管線機構，或管線機構未依前

項規定期限完成管線遷移而造成工程延誤，導致承商因施工成本增
加或延長工期造成損害而向公路主管機關請求損害賠償時，該等因
管線遷移延誤造成之損害賠償，依其責任歸屬，由公路主管機關或
管線機構負擔。

第十條之二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為埋設管線或其他工程，
必須挖掘公路時，應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工程計畫書，申請公路主管機關許可，並繳交許可費，始得施工。
但緊急搶修，得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先行告知該管主管機關後，
迅即辦理，並於三日內補正許可程序。

  前項挖掘申請檢附之工程計畫書，除國道施工及緊急搶修外，
應檢附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同意之交通維持計畫及其相
關證明文件。

第十條之三    公路之挖掘及修復方式，公路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
第五項所定方式一辦理，並於事先公告周知。
  公路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應於受理前條申請案許可

時，同時敘明其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五項規定所採取之修復方式。

第十一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五項第一款辦理公路挖掘及修復者，其所
需費用應由使用人按申請數量預繳，完工後按公路統一挖掘、修復單
價及實際數量結算。
  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五項第二款辦理公路挖掘及修復者，管線

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應依許可之工程計畫書維持交通、辦
理修復，並於交通維持設施及鋪面修復完成時，分別函請公路主管機
關查驗。
  公路主管機關得於前項工程施工期間隨時派員巡查，如發現未依

許可之工程計畫書維持交通、辦理修復時，應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在公路用地範圍內，不得開發礦產，但遇特殊情形必須經過公路
用地時，應先申請公路主管機關之核准。

第十三條    軍事特殊設施使用公路用地，其用地位置，由軍事機關與公路主
管機關專案洽商辦理。



第十四條    挖掘公路埋設工程規定如下：
  一、沿公路縱向埋設於地下之管線及其附屬設備，應視公路用地

寬度之不同，分別參照附圖二至附圖四辦理。
  二、埋設物穿越公路部分，應事先洽商公路主管機關同意後，定

期施工。
  三、埋設物之頂面距路面之深度，在車道及路肩下不得少於一‧

二公尺，在人行道下不得少於０‧五公尺。
            前項第三款地下埋設物深度，如係情形特殊，且結構計算經公路

主管機關同意認為安全無虞者，其埋設深度不受該款之限制。
  前二項地下埋設物深度規定修正前，依原規定埋設之管線，得為

原來之使用。

第十五條    設置與公路交通有關之路旁設施規定如下：
 一、候車亭、招呼站牌應設於人行道或路肩外側邊緣處，並不得

設於彎道路段。
  二、加油站之標誌牌，應設於分隔島或路肩外側邊緣處。
  三、鐵路平交道柵門之塔柱，應設於路肩外側邊緣處。
  四、路燈桿柱應設於分隔島、邊溝或路肩外側邊緣處。但有人行

道者，得設於人行道緣石邊緣處。
  五、民營地磅及其建築物，應設於公路用地之外。

第十六條    設置公用事業設施規定如下：
  一、電話亭、電話交接箱、變電設備、郵筒、消防栓、水栓等，

應設於路肩外側邊緣處或分隔島上，其在彎道路段者，應設
於彎道外側路肩邊緣處。如有人行道者，應設於人行道緣石
邊緣處。

  二、輸油管、輸氣管之壓力管制站及輸水管之抽水站，應設於公
路用地範圍之外。

  三、電力線、電信線及其桿柱塔架，其沿公路縱向設置者，應設
於公路用地範圍之外，如受地形或環境限制等特殊情形，經
洽商公路主管機關同意者，得設於路肩外側邊緣處，其跨越
路基上空者，距路拱之淨高不得小於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之規
定。

第十七條    設置運輸索道規定如下：
  一、沿公路縱向設置者，應設置於公路用地範圍之外。
  二、跨越公路上空設置者，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索道運斗或所運物體之下端應加設安全保護設施，其距路

拱之淨高不得小於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之規定。
  （二）索道之桿柱塔架應設置於公路用地範圍之外。
  （三）安全保護設施之桿柱塔架，得設置於路基邊緣處。

第十八條    輕便軌道應設置於公路用地範圍之外。

第十九條    設置鐵路平交道，其設計及費用分擔，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及鐵
路立體交叉及平交道防護設施設置標準與費用分擔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修築溝渠或橋涵橫過公路者，除應依第六條規定申請許可外，並



得由公路主管機關代為設計施工，所需費用由使用人負擔。

第二十一條    跨越公路臨時設置牌坊等應洽商公路主管機關同意後設於適當
位置，並應於事畢後限期拆除之。在公路用地範圍內，非經公路主
管機關之核准，不得設置廣告物。

第二十二條    使用公路橋梁或隧道架設電力線、電信線規定如下：
  一、架設電力線、電信線於新建橋梁或隧道時，使用人應事先

協調公路主管機關預留管線位置，並配合施工；但在原有
橋梁上或隧道內設置者，應洽商公路主管機關依照指定位
置以附掛方式辦理。

  二、電力線或電信線沿橋梁設置者，如架設於橋梁之下時，不
得妨礙水流或航道，如架設於橋梁之上時，距離路拱淨高
不得小於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之規定，如架設於橋梁兩旁之
上時，距離路拱淨高不得小於二‧五公尺，如以支架設於
橋梁兩側時，距離橋體外緣，不得小於０‧五公尺。

  三、於隧道內架設電力線或電信線，應有絕緣裝置。其架設於
隧道壁面，位於行車淨空與壁面之空間內者，距離路拱淨
高不得小於二‧五公尺，如架設於隧道頂部空間時，距離
路拱淨高不得小於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輸水管、輸油管或輸氣管通過隧道時，應洽商公路主管機關同
意埋設於隧道路面下指定之位置，不得以架設方式通過。

第二十四條    輸水管、輸油管或輸氣管通過新建橋梁時，應事先協調公路主
管機關預留管線位置並配合施工。如須改變橋梁設計時，其所需增
加之費用，由管線單位全數負擔。但在原有橋梁上通過時，應洽商
公路主管機關同意依照指定位置以附掛方式或加設管道方式辦理。

第二十五條    公路跨越另一公路或一般道路，其跨越下方之土地，由該下方
之公路或一般道路主管機關管理。公路自另一公路或一般道路地下
穿越時，其穿越部分之土地，由穿越之公路主管機關管理。

第二十六條    使用高（快）速公路用地之設施，其有不適用本規則之規定者，
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另以命令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修正前，原有不合本規則規定之設施，除依第十四條規
定得為原來之使用者外，由公路主管機關會同使用人會勘確定後，
通知使用人限期改善。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


